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10 月17日

府行救字第1060213967號
訴願人：潘００   住址：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００號
訴願人：蔡００   住址：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００號
訴願人因違章建築事件，不服本縣草屯鎮公所106年4月13日草工第

1060010948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訴願人共有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780號建物，因於該建物前土地（炎峰段1083地號）建置鐵製欄杆、不銹鋼扶手及低矮磚造物，經本縣草屯鎮公所於106年4月13日以草鎮工字第10600
10948號函檢附「南投縣草屯鎮公所違章建築查報通知單」陳報本府，經本府認定其違反建築法第25條規定，以106年4月21日府建使字第1060080431號補照通知單，通知訴願人於30日內申請補辦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逾期不辦或補照手續不合規定，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依法通知拆除。訴願人對於草屯鎮公所106年4月13日草工第1060010948號函及本府106年4月21日府建使字第1060080431號函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關於本府106年4月21日府建使字第1060080431號函之部分由內政部審議，本案經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查本縣草屯鎮公所106年4月13日草工第1060010948號函，核其內容，僅係公所就訴願人住宅前設置鐵製欄杆、不銹鋼扶手及低矮磚造物之情節，陳報本府已涉及違章建築，僅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法令理由之說明，並未對訴願人發生如何影響權利或義務之法律效果（即尚未開立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應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訴願人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
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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